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兼職或借調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學

術回饋金收取要點第一點、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教師校

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第

十一點及本校 專任 教

師借調處理要點第七點

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教師校

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第

十一點及本校教師借調

處理要點第七點訂定

之。 

配合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本

校專任教師借調處理要點法

規名稱修正，爰修正本點規

定。 

三、教師之兼職或借調期間

應以月為單位，未滿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前項兼職或借調期

間達六個月(含)以上

者，本校應與該兼職或

借調機構訂定契約，約

定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

校務基金運用。 

教師兼職或借調未

滿六個月，期滿申請延

長合計達六個月(含)

者，應依規定追溯訂定

契約並收取學術回饋

金。 

同一教師申請至不

同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之兼職(或借調)案，該

不同機構或團體應先與

本校分別訂定產學合作

及同意教師兼職(或借

調)二份合約，以憑於教

師兼職(或借調)期間分

別收取產學合作金額及

學術回饋金；不同教師

申請至同一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兼職，應分別

提出申請，並訂定產學

合作及同意教師兼職

(或借調)合約。 

三、教師之兼職或借調期間

應以月為單位，未滿一

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前項兼職或借調期

間達六個月(含)以上

者，本校應與該兼職或

借調機構訂定契約，約

定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

校務基金運用。 

教師兼職或借調未

滿六個月，期滿申請延

長合計達六個月(含)

者，應依規定追溯訂定

契約並收取學術回饋

金。 

同一教師申請至不

同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之兼職(或借調)案，該

不同機構或團體應先與

本校分別訂定產學合作

及同意教師兼職(或借

調)二份合約，以憑於教

師兼職(或借調)期間分

別收取產學合作金額及

學術回饋金；不同教師

申請至同一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兼職，應分別

提出申請，並訂定產學

合作及同意教師兼職

(或借調)合約。 

配合一百零五年五月三十一

日本校產學合作計畫收支管

理要點法規名稱修正，爰修

正第五項規定。 



 

簽訂產學合作合約

申請，另依本校產學合

作計畫 收支管理 要點

規定辦理。 

簽訂產學合作合約

申請，另依本校產學合

作計畫實施要點規定辦

理。 

 


